
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研究

———基于湖北省大冶市丰村的个案分析（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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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结构及其变动和人们的死亡观念是理解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关键因素。婆媳

关系和夫妻关系及两者变迁所呈现出来的双重失衡状态，使得处于劣势地位的已婚青年女性容易

走上自杀之路。人们相信死后还有一个存在的世界，并认为在死后的这个世界中，能够看到对造成

她们自杀死亡者的惩罚，因而，自杀成为已婚青年女性寻求救助的一种手段。在这两大因素背后，

更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推动了自杀的产生。社会实践现场中自杀后的一系列表达是构成农村已婚青

年女性对自杀死亡后进行想象的现实基础。现实生活中这种社会实践的上演与习练，会通过女性

意念的投射与模化映置到未来的自杀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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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既是一个医学和生物学的问题，同时也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自杀是古今中外均广泛存在的

人类悲剧。费立鹏（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２００２：４－５）先生根据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 １９９５至 １９９９年的死亡率数
据推算，指出我国的自杀死亡率应在２３?１０万，年自杀死亡人数为２８．７万。并指出自杀是１５－３４
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由此，中国的自杀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一、引论

自杀研究的学理传统主要有两大领域，其一是公共卫生学的角度或自杀流行病学的角度，其二

是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尽管自杀还得到诸如伦理学、哲学、文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但有影响

力的研究传统则主要是这两个。

从公共卫生学的角度来说，对自杀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弗洛伊德，他认为人除拥有性本能这一求

生的动力机制外，还有死亡本能这一求死的动力机制（弗洛伊德，１９８６：４２）。此后，阿得勒（Ａｄｌｅｒ）认
为自杀是克服生命感和死亡感的途径，是对他人进行责备和报复的方法（季建林、赵静波，２００７：
５７）。在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论的基础上，门内格尔认为自杀是由精神动力三联征“想死的愿望、想
被杀的愿望和想杀人的愿望”所导致的（卡尔·门内格尔，２００４：２５）。公共卫生学的分析对我们研究
自杀有重要启示，但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主要局限在于将自杀变成仅仅是个体精神方面的问

题，而忽视了很多其他导致个体自杀的非个体因素。事实上，众多自杀个体的出现表明自杀并非仅

仅是私人问题，而且还是公共问题（Ｃ·赖特·米尔斯，２００１：６－８）。
正是意识到公共卫生学的不足，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开创了研究自杀现象的社会学传统。

迪氏认为自杀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应运用其他社会事实来加以解释之。他认为自杀主要不是取决

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迪尔凯姆，１９９６）。他说，“在自杀的各
种影响因素中，社会学家所关心的只是那些使整个社会都感觉到他们的影响的因素，自杀率则是这

些因素的产物”（迪尔凯姆，１９９６：２１）。通过对自杀现象的研究，迪尔凯姆将自杀分为利己型自杀、
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四种类型，且着重研究了前三种类型的自杀。他认为利己型

自杀是由于社会整合不够所导致的，而社会整合过度则会导致利他型自杀，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

各种社会危机和社会风险则会导致失范型自杀，而宿命型自杀则是由于对规则的不可抗拒性和不

可改变性的无能为力所致（迪尔凯姆，１９９６）。可以说，由迪尔凯姆开创的社会学研究传统一反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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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学分析方法过于强调个体因素的局限，转而对形塑自杀的社会整体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因

而，这一研究传统直到今天仍然构成对公共卫生学传统的巨大冲击。

无论是公共卫生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对于中国自杀现象研究有一点基本共识：中国的自杀现

象具有迥异于西方社会的自杀问题的独特性。如中国农村地区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青年人的

自杀率高于中老年人，女性自杀率显著高于男性等（上官子木，１９９５：１０４）。具体来说，中国农村自
杀率是城市的３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 ２５％，且农村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 ６６％（费立鹏，
２００４：２７７）。有学者还通过对全球４３个国家提供的自杀死亡率资料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女性自杀死
亡率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安琳、贾会学，２００７：３０）。相反，西方社会是城市地区的自杀率高于农村地
区的自杀率，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自杀率。就算同属于东方社会，我们的邻国日本其自杀特征也与

中国差异显著，以自杀者的性别为例，日本男性自杀比例长期高于女性，如日本２００２年自杀死亡者
中，男性的比例即高达 ７２％（佐佐木洋成，２００５：１０１）。中西方社会在自杀特征上具有如此大的差
异，使得我们的研究者明白一个道理，即中国的自杀机制与西方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我们需

要在中国语境下理解和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吴飞，２００７；陈柏峰，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杨华，２００９；刘燕
舞，２００９）。

为此，中国的公共卫生学领域的研究者展开了众多分析，但囿于个体主义的分析进路，总是容

易得出自杀者个体具有焦虑、疑心、抑郁、病态人格、脱离现实等性格缺陷之类的导致自杀的个体原

因（董汉振、路英智等，１９９９：３６２）；而这与西方公共卫生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无
法摆脱西方话语的桎梏，也就无法真正在中国的语境下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基于此，部分中国学

者延续了社会学传统，进行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解释尝试。如有些学者提出丧失模型理论，认为随着

年龄的增大，各种身体与社会机能逐渐丧失从而造成不适应从而引起自杀（穆光宗，２００２；颜廷健，
２００３）。然而，每个生命体客观上都随着年龄的老去而逐渐丧失一些机体健康，但并不是每个生命
体都会选择自杀。谢丽华等对农村妇女自杀的关注并使之引起重视有重要贡献，但她们的诸如“几

千年的封建历史，儒家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观念，城乡差距拉大”等解释并没有进入理解自杀机制

的实质（谢丽华，１９９９：３）。吴飞用“过日子”与“做人”两个中国特色词汇来解释中国的自杀问题，认
为自杀好还是不好，关键在于是否符合过日子和做人的道理，当前大多数人不懂得如何过好日子以

及如何做好人是很多自杀的原因所在（吴飞，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吴飞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但其将自杀问题
剥离出了其所赖以产生的时空场域和社会基础。因此，吴飞的研究也并未能真正在中国语境下研

究中国的自杀问题。有鉴于此，我们的研究团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其中，陈柏峰和杨华将自杀现

象放置于整个村庄生活中，以价值观变迁为视角来检视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陈柏峰，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杨华，２００９）。从研究的基本进路上，笔者认同陈和杨的做法，同样认为农村的自杀问题不能脱
离村庄进行研究。但陈和杨的研究对结构的强调不多。因此，笔者曾从家庭结构失衡、国家权力缺

位、市场因素侵袭与村庄缺失主体性的角度阐释了京山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秩序（刘燕舞，２００９）。
中国农民的自杀特征从年龄组的分布来看主要表现在两端，即青年人与老年人这两大群体自

杀比较严重。此前，我们研究团队包括笔者本人主要研究了老年人的自杀现象，因此，本文想就自

杀群体的另一端———农村青年自杀现象中的青年女性特别是已婚青年女性自杀问题进行研究。本

文的重点是要解释，在一个村庄内部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导致了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本文所谓

的“农村青年女性”，是指年龄在１５周岁至３０周岁之间的农村女性人口，而“已婚”则是指这一人口
群体中已经登记结婚的群体。而“自杀”则采用迪尔凯姆的概念：“自杀是指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

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自杀未遂也是这种意

义上的行动，但在引起死亡之前就被制止了”（迪尔凯姆，１９９６：１１）。本文属于一项个案研究，其目
的在于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而不尝试将研究结论推广理解全国的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也

就是说本文追求的是理解的深度而不在于代表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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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的概貌描述

笔者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３日至８月６日在丰村开展了为期２５天的田野调查，资料收集方法主要采
用无结构访谈法。

我们的访谈对象包括现任村组干部、部分以前的村组干部、党员、一些非体制精英如宗族内的

权威人物、普通村民。关于自杀事件的访谈，我们主要访谈了自杀事件的部分亲历者和参与事件调

解的当事人。

访谈的内容主要包括自杀者的基本信息（如自杀时的年龄、性别、自杀时间、是否生育孩子等）、

自杀者自杀时的家庭经济状况、自杀者自杀前后是否发生过与之相关的故事、自杀事件的起因、过

程和结果、亲历自杀事件的被访谈者对事件的认知和评价、自杀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自杀者自杀

死亡后是否经历了打人命的事件、打人命的详细情况、普通村民对自杀者自杀的看法等等。

我们的调查每天主要分三个单位时间进行，即每天上午和下午调查两个单位时间，每天晚上调

查小组讨论一个单位时间，每个单位时间均在３至４小时。讨论完后的第二天，我们再次及时返回
调查现场，对我们讨论的内容不断进行完善①。笔者在这２５天的调查中，访谈对象共有４１人，其中
涉及自杀事件的访谈对象包括现任村主任、书记、会计以及担任书记长达２１年的老同志王贤圣先
生、担任村主任和主要领导职务的杜光辉老先生、王氏宗族理事会、杨氏宗族理事会、杜氏宗族理事

会各自的会长、王家湾、杨家湾、杜家湾所在组的８位小组长还有部分自杀者的家属②。通过与他们
的多次访谈，根据他们讲述相关自杀事件的亲历回忆，我们整理了相关案例，并尽可能地还原了部

分十分清晰的个案故事。

丰村位于湖北省大冶市西北部，大冶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地处武汉、鄂州、黄

石、九江城市带之间和湖北“冶金走廊”腹地，距省会武汉市约９０公里。丰村共有耕地面积１６００亩，
人口２４７０人，共有７个自然村，１２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约０．４亩至０．７亩不等。丰
村祖先崇拜浓烈，社区记忆较强，传统色彩浓厚，是比较典型的准宗族型村庄。

（一）全国青年女性自杀死亡率概况

在正式开始描述丰村青年自杀概况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全国农村青年女性自杀情况，以便我

们对农村青年女性自杀有一个宏观把握，从而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微观村落中的青年女性自

杀现象。笔者选取了卫生部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５年的定点统计报告数据，从时间段来说，其与本文所要研
究的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发生的主要时间段———１９９０年代前后基本吻合。全国青年女性自
杀情况见表１。

由表１我们可以看出，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５年间，女性自杀死亡率普遍走高。这一特征表现于１５至
３０岁三个年龄段之间。如果与农村男性青年自杀率比较，我们会发现鲜明的中国特征，男性青年自
杀死亡率情况见表２。

由表２我们可知，农村青年中女性自杀率普遍高于男性自杀率近２倍，这是明显异于西方国家
自杀现象的特征的。因此，这种差异表明，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现象同样需要在中国语境下进行阐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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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保护被访谈者，根据学术惯例，本文隐去了访谈对象的名字，对于部分十分重要的访谈对象如王贤圣、

杜光辉等人，本文均采用了化名。

与笔者一同在丰村调查的还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桂华、硕士生钟琴、本科生田

孟、郑晓园和中共中央党校硕士生林雪霏。除我们在丰村的调查小组外，我们在同一镇还有另外三个调查组，由贺

雪峰教授总带队，组成一个大的调查组，总共２６人，调查期间，除每天的小组讨论外，我们每隔三天便花一个晚上的
单位时间进行大组讨论。本文的写作还受益于小组讨论和大组讨论中调查组诸位成员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表１ 全国青年女性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５年自杀死亡率情况（１?１０万）

年龄组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５～ ３８．００ ３１．６７ ３２．１５ ２３．３８ ２９．０９ １８．２２ １６．０５ １８．６２ １３．３７

２０～ ７９．２６ ６７．１３ ６６．８７ ４７．５６ ６２．２４ ４６．３３ ４３．４２ ４７．０７ ３４．５６

２５～ ３０．４１ ３４．６０ ４１．３５ ３７．２６ ４８．００ ３８．６４ ４９．３２ ４８．４４ ４１．５９

数据来源：卫生部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定点统计报告，转引自杨子慧：《中国城乡人口自杀死亡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
１９９７年第２期８页。

表２ 全国青年男性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５年自杀死亡率情况（１?１０万）

年龄组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５～ １７．５５ １４．１０ １２．７４ １０．３８ １２．５１ ９．７５ ６．３７ ９．３２ ７．６０
２０～ ４１．７１ ３８．２３ ３５．９９ ２２．５１ ３３．８０ ２５．３９ ２２．７４ ２４．１５ １８．８６
２５～ ２０．０６ ２３．５５ ２４．４５ ２０．２９ ２６．０３ ２２．９７ ２３．４８ ２２．５６ ２２．０４

数据来源：卫生部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定点统计报告，转引自杨子慧：《中国城乡人口自杀死亡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
１９９７年第２期８页。

（二）丰村青年女性自杀现象概览

根据不完全统计，自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丰村至少有３２例自杀案例，其中青年人１７例，占到整个
案例数的５３．１２％。如果将自杀问题的敏感性对我们全面收集案例造成的制约作用考虑进来的话，
根据村民的估计，丰村实际自杀死亡人数可能达到５０人左右，时间跨度为１９７０年代末至今，且主要
集中在１９７０年代末期至１９９０年代末期，前后约２０年的时间是丰村的自杀高潮。据此推算，丰村的
自杀率约为８０?１０万（以３２例计算，人口年均按２０００人计算）至１２５?１０万（以５０例计算，人口年均
按２０００人计算），由此可见，丰村自杀率非常之高，如果我们套用世界卫生组织将自杀率超过２０?１０
万的国家视为高自杀率国家的标准，那么，丰村至少属于高自杀率的村庄。具体情况见表３。表３
中的数字统计来源于我们通过访谈所得到的案例，我们按照年龄的区分剔除了１５例在１５岁至２９
岁以外的自杀案例，因而，表３中仅反映了所有青年自杀的案例。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完
全统计，由于自杀事件本身的敏感性，我们深知无法完全穷尽所有案例，因此，表中所展示的数字是

整个丰村青年自杀的最保守的数字。

由表３，我们可以看出，１９７０年代末，丰村只有一例青年自杀，而１９８０年代则有５起，１９９０年代
最多，共１０起，２０００年以后也只有一起。

表３ 丰村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２００９年分年龄青年自杀情况
年龄组 １９７０年代 １９８０年代 １９９０年代 ２０００年以来 合计

１５～ １ ２ ４ ７
２０～ １ ２ ３
２５～ ２ ４ １ ８
合计 １ ５ １０ １ １７

同时，由表格数据显示，我们基本可以忽略 １９７０年代和 ２０００年以后的情况，而 １９８０年代和
１９９０年代则是两个非常明显且重要的自杀时间段。因此，本文重点研究的是丰村１９９０年代前后也
即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０年这一段时期内的青年自杀现象。１９８０年代平均每两年有一个青年人自杀死
亡，而１９９０年代则是平均每年都有一个青年人自杀死亡，这种高自杀率的情况在如此狭小的一个
村落中发生，必然不仅仅是一个自杀者个体的问题，也就是说，仅从公共卫生学的传统路径对之进

行分析是不够的，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去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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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丰村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２００９年分性别青年自杀情况
性别 １９７０年代 １９８０年代 １９９０年代 ２０００年以来 合 计

男 ２ ２
女 １ ５ ８ １ １５

表４则反映了丰村自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分性别青年自杀情况，由表可知，青年女性自杀死亡共
１５人，占到整个青年自杀死亡人数的８８．２４％，所占比例惊人。这一比例与全国确切的农村青年女
性自杀死亡所占比例有差距，但其总体偏高的趋势则与全国情况是一致的。

表５ 丰村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２００９年分婚姻状况青年女性自杀情况
婚姻状况 １９７０年代 １９８０年代 １９９０年代 ２０００年以来 合计

已婚 ３ ４ １ ８
未婚 １ ２ ４ ７

表５反映了丰村青年自杀死亡者的婚姻状况，由表可知，青年自杀死亡者中，婚姻状况没有特
别明显的差异，已婚与未婚略微超过或比较接近５０％，而且，从年代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如１９８０年代已婚的多一例，１９９０年代则各占一半，从这个意义上讲，并没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上的
区分。但本文仅就已婚青年女性的自身现象展开研究，这是因为，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现象更能鲜

明地反映出家庭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纵向的婆媳关系和横向的夫妻关系与自杀的关联的考察，

选取已婚青年女性是较为合适的。且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所牵涉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而是多个

家族，围绕她们的自杀而展开的故事也更为复杂，从而也更有利于我们观察与其自杀有关的多个面

相。而对于未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笔者认为她们的自杀机制有异于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她们因

为未婚，缺乏对婆媳冲突与夫妻冲突的生活体验，较之已婚女性的多种角色，未婚女性的角色也较

为单一，从而不如已婚青年女性自杀那样能够全方位地展示家庭结构中的张力，因此，笔者将另文

探讨其自杀机制。

表６ 丰村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２００９年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直接原因情况

原因
婆媳矛盾 夫妻矛盾

婚外情 劳作过累 普通家庭矛盾
合计

件数 ４ １ １ ２ ８

剔除未婚青年女性自杀的情况，表６统计了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直接原因。由表中我们可以
看出，丰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其中婆媳矛盾引起的有４起，夫妻矛盾中
则有１例是婚外情的情况，有１例是劳作太累所引起的自杀，２例普通的家庭矛盾纠纷引起的自杀。
但是，直接原因所表现出的纷繁复杂只是一种表像，这并不是说自杀的深层原因也因此而杂乱无

章。

（三）丰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后果

已婚青年女性自杀会在丰村造成什么后果呢？这对于我们理解丰村青年女性的自杀现象非常

重要。这种自杀所引起的后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尸体处理的看法。在丰村，自杀者的遗体是不能放在房子里面的，一定要在屋外面临

时搭一个棚子，然后将遗体停放在棚子里。这一规矩除对于所有自杀者都适用外（不管是在房子里

自杀还是在房子外自杀），对于那些因各种原因死在屋外的人同样也适用，但对于自杀死亡者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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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最为突出。其理由是，如果将自杀者的遗体停放在房间里，则自杀者会寻找下一个替代品以便他

们再次投胎，其替代者可以是屋子里的自己人，也可以是旁边的邻居。据丰村的传说，自杀者在没

有找到下一个替代者的时候其鬼魂一直会停留在屋子里。埋葬的时候自杀者不能上祖坟山，相当

于不能入祖先的庙堂，而是会集中安排在一个专门用来埋葬自杀者的山上，在丰村地区几乎每村都

有一个专门埋葬自杀者的地方。因此，自杀在丰村是极其严重的公共事件，也因此，特别是对于已

婚女性自杀者而言，其娘家与其夫家会在尸体的处理上发生剧烈冲突，我们在后文的深度个案中会

展示这一面。

其二是对自杀者丧事的处理。对于已婚女性自杀，其丧事是一件大事，一般要求死者能在丧事

上备极哀荣，此外，丧事环节前后还需要有足够的措施和空间让娘家人“出气”。

其三是对于造成自杀者自杀的对象的处理。一般的造成自杀者自杀的对象会遭到村庄舆论的

强有力谴责，一人自杀，一家几年都在村子里抬不起头，而对于那些已婚妇女的自杀而言，对自杀者

的处理通常会“要求以命还命”（尽管实际上并不一定能付诸实施），如要求婆婆或丈夫或公公垫棺

材底。

三、丰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两个案例

在比较详细和清晰地了解丰村青年女性特别是已婚青年女性自杀概况及其后果后，我们再描

述两个案例，从而展示丰村纷繁复杂的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并从这些纷繁复杂中去把握和理解

丰村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机制。

案例１：王家湾王丁富妻子刘某，１９６１年生，１９８１年与王丁富结婚，１９８４年自杀，死时还没
有生育孩子。

王丁富与刘某婚后两年多一直没有与父母亲分家，王丁富在附近的煤矿上班，因此，家里

的农活基本由其父母亲和妻子处理。１９８４年双抢时节，有一天因天气实在太热，刘某不出去
干农活，其婆婆即骂她“好吃懒做”，婆媳俩因此发生争吵。王丁富中午下班回来后其母亲将事

情经过告诉他，王便去与妻子理论，两人遂起争吵。之后，王丁富动手将刘某打了一顿，吃完中

饭后，王丁富便仍然到煤矿上班去了。刘某一直没有消气，等王走后，便拿起自家的农药猛喝，

喝完后还怕不能死，便又跳到门前的水塘里，刚跳下去人就断气了。

叙述到这里，一副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图景已经展示出了大致轮廓，这里面有几个变量是非常

重要的。其一是婆媳冲突，双方围绕农活的安排而展开。其二是夫妻冲突，本质上又是因婆媳冲突

而起的，王丁富的态度和行为不是简单地与其母亲一样责怪自己的妻子“好吃懒做”，据其堂兄王丁

应说，“他主要责怪他爱人不该顶撞母亲”。不过，其背后的实质是相同的，婆婆之所以敢骂媳妇，是

因为其认为其“有权”对媳妇的“懒”进行处理，王丁富之所以敢骂自己的妻子甚至动手殴打，是因为

其认为其爱人“无权”对母亲的“责怪”进行顶撞，而他自己则是“有权”来对妻子的行为做出处理的。

其三是自杀的手段，刘某猛喝农药后还跳到河里自尽表明了其必死的决心。是什么因素促使刘某

自杀时如此决然呢？我们继续展开这一案例来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刘某娘家是鄂州市太和区刘家湾人，刘氏一族在太和算是大族，人多势众。刘自杀后，王

家湾这边便派人到刘家湾报丧。刘家湾当天下午派了３０人左右先过来察看究竟，见刘某身上
有被打的伤痕，认为刘某是被王家活活打死的，他们没有多说话就回刘家湾了。就在当晚，刘

家湾人用１０辆拖拉机送人过来打人命，男女老少共来了三百多人。一进王家湾便二话不说，
先将王丁富家砸了个稀巴烂。王家湾这边则由当时的村长杜光辉负责协调，书记当时正在区

里开会，因此开始时也不敢阻拦，毕竟人家姑娘嫁在这边自杀了是事实，因此先让他们出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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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理论。砸完东西后，王家湾人招呼刘家人抽烟，但烟分到他们手里便被撕了摔在地上，于

是，王家湾人便又做了十几桌饭想让他们先吃完晚饭再商谈事情，但饭菜一上桌，刘家湾人齐

喊“一二三”便将桌子全部掀翻在地。此时，王家湾人也被触怒了，认为打人命的太过无理，王

家湾在大冶这边也属于大湾子，全湾共一个祖先，共有一千多人，双方剑拔弩张，场面迅即便有

失控之势，杜光辉见状赶紧叫人到区里将时任书记王贤圣叫回来。

打人命的初步上演，展示了这一事件的恐怖性。刘某娘家人的到来使用了所有在这一地区出

现过的手段①。这种场面的猛烈，对于娘家人来说，是一种出气机制，而对于自杀死亡的刘某来说，

则正是她所希望看到的局面之一。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刘某的自杀及其自杀手段的决然，

显示出这种自杀的报复性。而这种带有强烈的报复色彩的自杀，既不便于归置到迪尔凯姆的利己

型自杀中，也不便于归置到他所说的利他型自杀中（迪尔凯姆，１９９６）。相反，伴随我们后文的逐步
展开和论述，我们会发现其鲜明的中国特点。

第二天上午，刘家湾人又运送过来十个拖拉机的人，他们的人数总共达到近 ５００人。此
时，王贤圣只好放弃区里的紧急会议回来处理事情，回来时，刘家湾人已转移到村办公楼，正在

打砸办公室，王一见场面就怒火中烧，但内心尽量压制。王把现场一看后，便叫杜光辉通知全

村干部共２３人紧急集合，然后开会组织，目的一个：将打人命的人赶走。于是，村干部开始分
工，由杜光辉任总指挥，一切行动全听他的，再派一部分村干部到区派出所、县公安局报案，一

部分人则将全村村民共五千多人集中起来②，刘家湾那边也迅即向太和区的公安局报案。两

方公安机关接警后，迅速出动，大冶这边共出动２０人的刑警队，全都荷枪实弹，太和那边也出
动１０人的刑警队，也是全副武装。此外，两边所负责的区派出所、民政、政法等部门的负责同
志全部迅速到场。王贤圣同时对王家湾人做出命令，提出这边是“三不政策”：一是不给刘家湾

人吃的和喝的，二是不骂刘家湾人第一句，三是不打刘家湾人第一拳，如果刘家湾人先动手打

人，王家湾人可以自卫还击。

打人命发展至此，恐怖氛围所笼罩的不仅仅是自杀者所在的家庭，而是整个湾子，并随着事态

的发展逐渐跨出了王、刘两个家族的范围，整个村子都卷入进来了。

两边公安机关均到场后，现场召开紧急会议，王和杜则将担子交给两边的公安机关，说一

切行动均听从公安机关指挥，村里积极配合。于是，两边开始谈判，刘家湾人提出七点要求：

一是，要用“对墙圆花寿方”安葬死者。③

二是，要给死者穿七层寿衣，且均为绫罗绸缎。④

三是，要王丁富全家披麻戴孝，要王丁富的父亲和母亲穿孝子孝媳的麻衣，要王丁富自己

端死者灵牌送死者上山。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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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只有儿子媳妇辈才能披麻戴孝，如此要求实则是要让刘某的公公婆婆充当其儿子媳妇的意思，端灵牌也只

能由儿子端，此处也是要让王丁富充当其儿子的意思。

丰村的规矩，一般给死者穿两层衣服，最多三层，所谓七层绫罗绸缎也是四百多年来闻所未闻。

“寿方”即棺材的意思，对墙圆花是当地寿方中最高级的一种，王家湾自祖先落业四百多年以来还无人用过

如此高级的棺材。

当时，丰村还与桃村、官村合并在一块，丰村本部约有二千多人，此后不久才分开成３个村。

如丰村的杨家湾一例已婚青年女性自杀死亡后，其娘家人来时也是首先砸东西，然后就是将端上来的饭菜

连桌子一起掀掉等等。



四是，要做三天斋。①

五是，要给死者带金耳环。

六是，要让死者尸体进屋。

七是，要王丁富的母亲给死者梳头。②

围绕这七条，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谈判。谈到第四天时，王家湾人最后只同意用“圆花寿方”

（比对墙圆花低一级，１９８４年时这种棺材的造价在６００元左右，在农村仍属于相当昂贵！），可以
给死者穿三层寿衣，且全部是绸缎。其余条件一概不满足，特别是对于第三、六、七条则完全没

有商量的余地，王家湾人说：“宁可再死个人，也不能惯这个‘鬼’”。

对于王家湾人来说，刘家湾人提出的这七条毫无疑问都是“很过分的”，其实，刘家湾人自己也

知道这些要求“过分”。判断这些要求是否“过分”的标准是他们双方所共享的一套知识系统。对于

宗族色彩浓厚、社区记忆强烈的村庄来说，传统的长幼尊卑与礼治秩序都是非常讲究的③。而刘家

湾人恰恰是知道这套秩序的刚性，才会提出与正常情况相反的要求。这对于王家湾人来说，既是一

种羞辱，也是对造成自杀者自杀的对象的一种惩罚。作为同样共享这套知识系统的刘某，这正是她

自杀如此决然的一种目的。

到第五天中午时分，太阳异常毒辣，而停在屋外面的刘某的尸体已经开始从肚子处腐烂，

并发出一股恶臭。于是，场面再也无法维持，刘家湾人将尸体强行抬起来要冲进王丁富家的堂

屋，王家湾人则在堂屋门口堵成几层人墙拦住，双方开始要爆发暴力冲突，两方公安机关见状

亦束手无策。此时，村书记王贤圣开始走到了前台主持，两边的公安局都说由村干部来主持，

他们刑警均积极配合行动。王贤圣便下令：无论如何，如此高温天气，事情又持续了如此多天，

尸体一定要立刻安葬！要求两边公安局共３０人将枪的子弹上膛，将铐子全部亮出来，然后将
尸体团团围住，谁敢走拢闹事就开枪示警并逮捕！而王家湾的人见状迅即将尸体抬起来“噢

嗬”一声便抬着往专门葬自杀者的丁家山坟山上跑去，事情到此便强行结束了。

至此，事情算已结束，刘家湾人见王家这边更加人多势众，自知无法打赢这场人命，只好作

罢。同时，因为第一次做饭给他们吃就将桌子掀翻了，到此时他们已经三天两夜未进食，一些

老人饿得开始吐黄水，年轻人体力也已经严重不支。王家湾人再弄了４桌饭，叫刘家那边与死
者关系没有出五服的人过来吃饭，其他的便让他们自己回家了。

类似上述打人命的事情在这一带很普遍，案例中提到的王贤圣便在这最近３０年来调解过 ２０
起打人命的情况，其中有近１６起均是发生在１９８０年代和１９９０年代这二十年中④。王丁富家的案例
是所有这些打人命的案例中最突出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中谈及的８例已婚女青年中，全部
经历了打人命的事件，有几件的冲突程度虽然比王丁富这一例略轻，但也算得上是惊心动魄，由于

其事件特征和内容基本一致，此处便不再赘述。

案例２：王家湾一妇女，１９９８年喝药自杀死亡，时年３０岁。原因是，其丈夫有婚外情，该妇
女与丈夫发生激烈争吵，丈夫外出一会儿，回来时发现她躺在地上，旁边还放着一个开了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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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些调解的案例包括原与丰村同属一个大队的现沼村大部、官村、桃村等几个行政村。

关于丰村的宗族色彩与社区记忆的讨论，可参见刘燕舞：《传统性、现代性与主体性的交融－－湖北省大冶
市丰村调查》，工作论文，２００９（１０）；刘燕舞、田孟：《鄂东南村落的丧事民俗活动》，《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１０（１），拟刊稿。

给死者梳头一般是由儿子或女儿来做。

做斋，即做道场，丰村一般仅做一天斋，三天也属于过分要求，而且，对于非正常死亡者尤其是自杀者，一般

是不允许做斋的。



的农药瓶，满屋的农药味，其丈夫当时一下急了，赶紧将其送医院抢救，但最终抢救无效。

案例２属于夫妻矛盾导致自杀的典型案例，事情发生后，女方娘家人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开进丰
村展开打人命行动，要求男方给女方垫棺材底（意即殉葬），后以隆重办好丧事了结。除此之外，还

有夫妻矛盾典型案例的就是农忙时节因为太劳累夫妻俩吵嘴然后自杀的，婚外情导致自杀的一直

到现在还有，因为有些年龄超出３０岁，本文未将其纳入进来考察。而因农忙劳累而发生夫妻口角
从而导致自杀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多见了，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１９８０年代。

四、分析与讨论

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基本都是在家庭这一空间场域中完成，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已婚青

年女性的自杀问题如果离开对家庭的理解是无法解释的，因此，从家庭结构的角度考察已婚青年女

性自杀自然成为本文的重要视点。除家庭结构外，还有附着于家庭之上的对死亡的态度，即农民的

生死观或价值观，同样塑造着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现象。而国内学界现有自杀研究中，要么偏

重结构的解释，如笔者此前的研究（刘燕舞，２００９）。要么偏重价值的解释，如杨华等人的研究（杨
华，２００９）。而实际上，结构与价值共同构成形塑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两维，两者是一种互构互
生关系，即结构可以生产相应的价值观，反过来价值观又再生产出相应的结构。所以，在本文中，笔

者想结合两个方面来讨论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问题。

（一）家庭结构与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的关系

家庭结构对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代际关系的情况，又主要以婆

媳关系为特征，二是夫妻关系的情况。本文想从这两大关系的历时变迁状况来理解农村已婚青年

女性的自杀现象。这两个角度有时是共同作用于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行为的，如案例１的情况即
是如此。刘某的自杀实际上是在这两种权力结构中均处于从属地位的她的一种反抗行为和一种救

助手段。而有时候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并不必然由这两维共同作用而产生，其中的任一单一维度

也可以构成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原因，如夫妻关系中的失衡状态所导致的自杀，案例２即是如此。
表６中所显示的４例因夫妻矛盾而导致的自杀事件中，其中因婚外情和过度劳累而自杀的２例均
是单一的夫妻双方矛盾所造成；而两例普通的夫妻矛盾所导致的自杀则是先有夫妻冲突而后婆婆

加入冲突而同时作用而造成的。４例婆媳矛盾引起的自杀事件中，均糅杂进了夫妻矛盾。根据我
们的调查，一般来说，婆媳冲突所引起的自杀比较容易引起夫妻冲突或将夫妻冲突卷入进来，从而

容易出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于自杀的产生的情况。夫妻冲突所引起的自杀有时会卷入婆媳冲突，

有时仅仅是单一的夫妻冲突，而婆媳关系反而还可能融洽的情况①。

１．婆媳关系变迁轨迹与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关联
首先我们来考察婆媳关系的变迁状况及其在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的原因中所扮演的角色，

可以说不理解婆媳关系的变迁就无法理解婆媳矛盾所引起的自杀。考察现有婆媳关系变动的情

况，我们需要将历史线条粗略地分成四个阶段，分别为１９４９年前，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０
年，以及２０００年以来。

１９４９年以前，婆媳关系中婆婆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媳妇没有任何发言权，总体来说，这段时期
的婆媳关系就是１９４９年后的意识形态所建构与复原的婆媳关系状态，丰村此时的婆媳关系我们可
以从丰村所在地区的民谣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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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情况除在本文所讨论的已婚青年女性中出现１例（案例２）外，在３０岁以上的已婚女性因丈夫婚外情
而自杀但现实生活中与婆婆关系还比较好的则还有２例。



民谣１：《荞麦开花朵对朵》
荞麦开花朵对朵，舂碓磨磨都是我。刚一坐下歇口气，公公举棍几家伙。婆婆一见两巴

掌，三天有吃不知饿。搽干眼泪回娘家，我娘说我不该来，他家打死他家埋。要他白纸写孝单，

要他红字树灵牌。要他婆婆哭乖乖，要他儿子跪灵台。

民谣２：《我家婆婆将奴磨》
我家婆婆将奴磨，要我东园去割草，要我西园去干活。挑花绣朵我无缘，舂碓推磨四更天，

满天星斗还有落，梳子梳下头，裹脚缠下脚。只见婆婆在床上坐，手拿米升问婆婆：昨天客来米

一斗，今天客去米几多。婆婆开口大骂我，骂声媳妇贱狗婆，今年婆在来问我，明年婆死问哪

个。掇个凳儿婆婆坐，倒杯香茶你解渴，婆婆你请坐，婆婆你解渴，媳妇说话你听着：山上树木

靠土长，河里的渔船靠河坡，锣靠鼓来鼓靠锣，年幼的媳妇靠公婆。

从这些歌谣，我们可以看出，这段时期的婆婆往往是一个家庭中恶的代名词，而媳妇往往是苦

的代名词，由苦变恶便是“苦媳妇终于熬成婆”的道理。这段时期中婆媳关系的恶与苦基本成为

１９４９年后大传统所着力解构的部分，要将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除从总体意义上的封建家族礼法中
解放出来外，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将苦媳妇从恶婆婆中解放出来，以及将没有自主性的儿子从威严

的父辈权威中解放出来。

从民谣１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当时作为弱势者的媳妇的反抗武器，她们首先是回娘家，但娘
家其实已经不是她们的家，随着她们出嫁其“家”的归属实际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夫家，她们在日常生

活中想“靠”娘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靠夫家，这就是民谣２中“年幼的媳妇靠公婆”所唱出的道理，
因此，民谣１中的“娘”才会说女儿不应该回娘家。当娘家不能给予媳妇消气时，其必须回到夫家去
面对公公婆婆，无法逃离失衡的家庭结构中压制的情况下，作为年轻的已婚青年女性容易走上轻生

之路，只有这样，她们才会获得娘家的救助：“他家打死他家埋，白纸写孝单，红字树灵牌，婆婆哭乖

乖，丈夫跪灵台。”这实际上是早期的打人命的鲜活写照，而这种打人命的逻辑显然一直持续到现

在，这从案例１王丁富媳妇刘某自杀后的惨烈场面即可说明。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８０年这一段时期，婆婆仍然比媳妇厉害，尽管此段时期国家大传统宣扬妇女能撑

半边天以及要将妇女从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家族与家庭中解放出来，但在丰村其变化并不是十分

显著和剧烈。这段时期，经济方面主要是婆婆当家，只要没分家都是一家一个户主，所有工分就全

部记在公公名下，因此，在经济上，年轻的媳妇一般都会对婆婆有依赖。同时，也因为婆婆和媳妇都

要去生产队干活，家务不好分配，生活又困难，婆媳之间吵嘴的就多起来。从这个角度说，１９４９年后
对于媳妇的地位还是有所提升的，１９４９年前媳妇基本没有与婆婆吵架的权利，往往都是逆来顺受，
１９４９年后尽管婆婆在婆媳关系中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媳妇至少可以在某些方面与婆婆叫板了。

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０年前后，婆媳关系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化，关系较之此前的简单线条来说要复
杂得多。１９８０年代初期至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伴随分家的大量出现，媳妇权力与地位开始迅速上升，
婆婆的权力与地位相较于以前迅速下降。这段时期是婆媳矛盾的焦灼期，矛盾非常多，双方都难以

让步。意识到权力与地位下降的婆婆因本能的不适应而仍然刻意保持此前婆媳关系中婆婆的高压

态势，而意识到自己权力与地位逐渐上升的媳妇则再也不像此前一样逆来顺受。但相同的是，此段

时期的婆媳矛盾中，大多数媳妇仍不可能从丈夫那里获得支持，男人在这一时期首先是一个儿子，

其次才是一个丈夫，因此，婆媳矛盾中，儿子们仍然像此前一样站在母亲一边①。但媳妇的反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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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举例来说，一妇女谈起她曾经的自杀未遂经历。１９８８年时，她丈夫的大哥家中缺少劳力，农忙时，大哥家插
秧需要帮手，因此希望她丈夫去帮忙，但该妇女自己家的田也需要急着插秧，所以她不同意，其婆婆就过来骂她，两

人因此发生激烈冲突，而其丈夫则与婆婆一起打她，将她赶到了一个坟地里，晚上十二点多下起大雨，她又怕又气，

于是便上吊自杀，后来其丈夫来找她时抢救及时才未死。她感慨地说，那个年代她婆婆并不是村里最差的，还有更

歹毒的婆婆，而那个年代的丈夫则普遍站在自己的母亲一边。



比起１９８０年前则更为剧烈，她们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变强，一方面又意识到自己仍然是弱者，作为弱
者的武器———自杀，在这一段时期广为出现，９０％以上的年轻媳妇自杀基本均为这一段时期的产
物，这近二十年中，丰村形成了一股年轻媳妇自杀的潮流。

２０００年以来至今，婆媳关系大为改善，婆媳之间由此前的剧烈冲突跌落回比较和谐的状态。具
体来说，这一段时期结婚的家庭中一般都是一家一个儿子，彼此之间不分家。与 １９４９年前的苦媳
妇和１９４９年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以婆婆为主的情况不同，这段时期对媳妇的地位有一个非常形象的
词十分精准地描述了婆媳关系的状态，即媳妇不叫媳妇，而是叫做“媳妇宝”，也就是说，昔日的苦媳

妇现在是家庭中的“宝贝”，这表明了媳妇的地位已经完全不同往日。

归结起来说，实际上从丰村婆媳关系的经验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两代婆婆的情况，我们

可以将其简化成下表的形式：

表７ 丰村婆婆生长与婆媳关系状况简表

出生年代 做婆婆的年代 婆媳关系状况

１９３０年代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初期 紧张

１９４０年代 １９８０年代初—１９９０年代中期 冲突

１９５０年代 １９９０年代末—２００４年前后 舒缓

１９６０年代初、中期 ２００５年以来 和谐

从表７中的时间段来看，我们所看到的是近几十年来的婆婆生长与婆媳关系状况演变的基本
简况。如果我们进一步简化，四个时间段的四种婆婆实际上可以划归为两个时间段的两种婆婆。

一类为１９４９年前出生从封建传统道德熏陶过来的成长于１９７０年代至１９９０年代中期的婆婆，
按照现代人的要求，这一类婆婆是“不会做婆婆的”。他们尽管在后来同样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但

对于这类婆婆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教育对于她们仅仅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而在她们成

长初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她们已经将一些观念根深蒂固地内化到了她们的内心。而且，当她们做媳

妇时，比她们更早出生的在１９４９年前或１９４９年初期就已经成长为婆婆的那一代往往仍是恶的代名
词，因此，她们所目睹的做婆婆以及如何做婆婆的很多想法和行为都早已定格。新中国成立以来，

妇女解放运动紧锣密鼓，冉冉前进，特别对于年轻的媳妇来说，她们的解放简单来说就是要从恶婆

婆的裹挟下和夫权下解放出来，因此，她们的地位实际上在这几十年间是一直上升的。而对于从

１９４９年前生长却在１９７０年代至１９９０年中期成长起来的婆婆来说，她们的权力实际上是一直在下
降的，这种升降之间最大的不适应感在于婆婆，她们出于要维护其像她们自己的婆婆那样的婆婆权

威，往往容易对媳妇有苛刻的要求。对于这代婆婆来说，“婆婆摔碗是失手，媳妇摔碗是败家”的观

念仍然固守着，她们对媳妇的看法还无法过度到“媳妇摔碗也是失手”的阶段。因此，这一类婆婆与

她们的媳妇的关系总是处于比较紧张甚至剧烈冲突的状态中。在人民公社时期因为有集体的存

在，婆婆与媳妇都需要出工劳动，产生矛盾的机会自然较少，即使产生冲突，集体还可以出来较好地

调解。而１９８０年以后，年轻的媳妇彻底从不自主的家庭中脱离出来，她们与婆婆的关系发生了质
的改变，经济上她们能够自立起来，不再需要过于依靠婆婆。生活安排上她们有了自己自主的安

排，即使偶尔偷懒也不会任由婆婆以“好吃懒做”的名义辱骂，而是会适时反抗。因此，１９８０年代初
期至１９９０年代中期这１５年间是丰村婆媳冲突最为严重的时期，而这段时期内集体已经逐渐消退，
家庭生活不再是准公共生活，而更多地成为了人们的私事，家庭真正开始从传统的家庭较为质变性

地向现代家庭转型，很多年轻媳妇在这段时期中“没能成功地挺过来”，因而选择了自杀。

而另一类婆婆则基本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成长起来的婆婆，与前一类
婆婆相比，她们所接受的观念本身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对于男女平等的思想以及妇女解放思想

等一系列新思想，她们不需要像她们的婆婆一样去再社会化一次，她们在这个学习与耳濡目染的过

程中直接就可以将之内化为自己的深层价值观念，因之，相比于她们的婆婆，她们“会做婆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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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她们与上一代婆婆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是“血淋淋的”，她们同代人中的自杀能够比较直观和强

有力地敲打她们的神经，因此，在面对她们的媳妇时，她们开始脱掉了传统婆婆“恶”的外衣，她们对

很多事情往往“看开了”、“想破了”，从而开始往“好婆婆”转变。媳妇的某些在上一代婆婆看来是

“好吃懒做”的行为，在这一代婆婆看来则是“会享受生活”和“赶上了好时代”。这一代婆婆并不是

要重拾已经逝去的婆婆权威，相反，她们主动承担了原本应由媳妇承担的很多家务。而这一段时期

的媳妇则大多是１９７０年代末期以来出生的女性，她们绝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第一
批媳妇，较之她们的婆婆即上一代的媳妇对于怎么做媳妇也“看得开了”，她们不会去争那些无谓的

虚的权力。与“会做婆婆”相同，这一代媳妇“也会做媳妇了”。婆媳关系的这种舒缓与和谐使得年

轻媳妇的自杀现象大为减少，年轻媳妇的自杀潮在这一段时期已经退潮。

１９９０代中期以来婆媳关系出现了由紧张冲突向舒缓和谐转变的过程，客观上有几个原因，一是
１９２０年代甚至１９３０和１９４０年代出生的婆婆此时大多已经逝去或老去，她们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
台。二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孩子的数量大为减少，大多数家庭不再是五六个儿子，而多以

两个或一个儿子为主，而且男女性别比例已经严重失调，农村男性结婚并不如以往那样容易，客观

上使得媳妇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家庭中的“宝贝”。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生的媳妇，其在经济上的自

立能力相比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媳妇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她们不仅仅是相对于婆婆已经能够经济独

立，就是相对于她们的丈夫，她们的经济基础也大为改善，某些外出务工女性甚至能够完全独立。

经济基础的上升对于她们的地位改变非常重要，生产生活上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便宜行事”，

而不再需要“看婆婆的脸色”。

２．夫妻关系的变迁轨迹与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关联
其次，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家庭结构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夫妻关系。某种程度上，夫

妻关系的变化及其纠纷有时是附着于婆媳关系和婆媳矛盾上的，夫妻权力结构的失衡状态是导致

已婚女性青年自杀的另一重要原因。

在丰村，夫妻权力中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以夫权为主的村庄，即使现在也不例外，这与现在全国

众多农村丈夫怕老婆现象普遍严重的情况有些不同。举例来说，在涉及到大的经济利益决策时，一

定是丈夫做主，在村民眼里的一些小事如人情往来则由女人做主。因此，在丰村表面上８０％的家庭
由妇女当家，比如丈夫的所有钱财都要交由妻子管理，但实质上妻子并没有实权。她们的当家是形

式上的，形式上看起来她们似乎掌管着家庭的钱袋子，而丈夫看起来则像是赚钱的奴隶，但妇女实

质上不过是一个家庭里的保管员而已。除此之外，夫妻纠纷中也可以体现出丰村的夫权的重要性

及其优势。在丰村，夫妻吵架后，妻子最多只能回娘家，而不能擅自外出到丈夫不知道的地方，男人

们对那些妻子因吵架而外出到一个他们不知道的地方去的行为表态说：这种情况一是视同离婚处

理，二是视同妻子在外面有了男人处理。而这两种处理方式在丰村都是比较激烈的。前者对于妇

女来说并不会赢来什么好名声，“离婚女人”在丰村是个比较怪异的词；后者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对于丰村的女人来说，公开的婚外情就基本等同于离喝药自杀不远。

夫妻在家庭权力配置中以夫权为主，其背后的逻辑其实与父权仍有一定的实力是一样的。夫

妻权力结构中建构在女性身上的痛苦的夫权记忆并没有完全抹去，妇道等一套传统的家庭伦理对

于妇女仍有规制作用。当然，尽管从现状来看，夫权仍处于主要地位，但从发展来看，妇权会逐渐稳

步上升。目前丰村的妇女权力相较于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前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一个突出的情况是，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前，婆媳矛盾中，儿子总是会站在婆婆一方，让妻子感觉不到任何来自丈夫的支持，
有些女性则因此而选择自杀。而现在的情况则是，婆媳矛盾中儿子在公开场合仍然会维护母亲的

地位，但私下里会给妻子赔礼道歉。这表明了原来的不分场合的强硬到私下里的向妻子认错说明

了丈夫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相比以前，夫妻权力正在往一个更加和谐的关系过渡。

因此，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前，已婚青年女性在夫妻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是导致其自杀的重要原因之
一。权力结构中的失衡位置以及传统伦理的约束使得青年女性在夫妻矛盾中同样获得不了有力的

救助机制。这个时间段以前，已婚青年女性基本不会想到要以离婚来作为摆脱生命苦痛的条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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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理由是：一是离婚了名声不好，二是即使离了还是一样要与另外一个男人生活，三是万一离了

又找到一个不好的男人呢？难道再离一次？这样何时是个头？因此，其结果就是已婚青年女性既

不能通过离婚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又还得继续在一个失衡的结构中生活，因此，当冲突与矛盾

再度或多次降临时，她们就走上了轻生之路。

（二）死亡观与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关系

如果说家庭结构中的失衡状态及其变动是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重要原因的话，那我们又

如何解释像京山农村地区的现象呢？在那里，恰恰相反的是，我们看到的是大量老年人的自杀，已

婚青年女性反而是造成老年人自杀的重要原因（刘燕舞，２００９）。显然，仅仅只从结构的角度来解释
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现象仍有不足，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丰村已婚青年女性甚至包括整个丰

村人的死亡观或价值观。

美国自杀学之父施奈德曼（ＥｄｗｉｎＳｈｎｅｉｄｍａｎ）认为自杀者往往有一个三段论的逻辑：自杀的人
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我就会获得重视，所以我自杀。施奈德曼认为这种三段论的逻辑错误就

在于自杀者把自杀的“我”和获得重视的“我”混淆了，前者是主我，后者是宾我，或者说现在的我和

后我（吴飞，２００７：１９）。施奈德曼的话很有道理，对于自杀者个体而言，他们有时确实是想象有一个
后我，这种自杀学的表征在丰村的表现尤其突出。每一个处于抗争状态的已婚青年女性，她们在获

得不了任何救助时便求助于自杀，自杀本身并不是她们的目的，而仅仅是她们的手段。她们往往是

通过自杀来使得自己出气或报复造成她们自杀的对象，这种行动的做出确实基于她们对自己死后

有一个想象，即想象她们是存在的，是能看到自己得到重视的，并且会在抗争中取得胜利，会让造成

她们自杀的对象异常惶恐。从这个意义上讲，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并不是无言的，她们在构建着她

们自杀的意义，诉说着她们自杀的理由以及她们自杀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当然，这种后我所获得的

重视有可能是结果，也有可能是过程，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自杀者所关联的两个家族或者多个家族

之间的力量对比。试想，案例１中，如果刘家湾人面对的是一个比他们要弱小得多的家族，那么，也
许他们所提出的七条要求会获得大部分满足甚至全部满足。但是，在笔者看来，丰村已婚青年女性

的自杀并不主要关心后我所获得重视的结果，而更多的是过程。特别是她们与所有丰村人一样，都

共享一套知识系统，知道这个结果如果需要满足太多的“过分”要求的话，对于刚性的规则秩序而

言，丰村人会调用另一套逻辑来制衡，如案例１中他们所说的“宁可再死个人，也不惯了这个鬼”。
民间理解自杀者是堕入地狱的游魂，因此，有学者曾以“无言的游魂”为题来表达自杀者不能获

得重视的情况（吴飞，２００５）。但实际上，生活在与自杀者同样的生活圈子中的人，当自杀者具备对
后我的想象，并相信有这种后我的存在时，这个生活圈子中的所有人也会大部分相信这一点。因

此，自杀者并不是无言的，反而是有言，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村落上空不会真正飘零着自杀者的

声音，但正是这种对后我的死亡想象，使得人们相信并能感知到自杀者就在村落上空控诉造成她自

杀的对象，如果人们不进行处理以至于惩罚造成自杀者自杀的人，自杀者的恐怖鬼魂将继续在村落

上空飘荡，并会努力寻找下一个自杀者以代替她。这种死亡想象的观念及其建构成为村落中的共

识，因此，自杀者的死亡在村落内部不可能不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事件，造成自杀者自杀的对象也

不可能不会遭致村庄内部的惩罚，这种惩罚实际上是“自杀的我”所想象到的“自杀后的我”所要求

且能看到的。

不过，观念层次的死亡想象可以构成已婚青年女性自杀死亡的重要原因，但仍不是终极原因。

因为，在一个社会空间里相信有鬼神的存在时，这一逻辑似乎能够解释得通，但当一个社会中的成

员全部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时，对死亡的想象就不会对自杀产生任何作用。这也是笔者质疑

杨华等人仅从死亡观和价值变动的角度去阐释京山农村自杀现象的原因，因为，京山农村恰恰是一

个不相信鬼神存在的非常现代的世界，她们对鬼神的想象和对来世的期待完全没有，几乎与本文所

要阐述的丰村相反，但京山农村同样有着极高的老年人的自杀死亡率。

这种悖论如何解释？我们需要回到本文讨论的丰村的已婚青年女性自杀问题上来。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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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村有着使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社会实践。这种社会基础或社会实践是如何及

何时积淀下来的，现在已无从考究，当然，对我们理解丰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也没有什么影响。这

种社会基础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丰村普遍存在的打人命现象。这种社会实践给丰村人的冲击力是

非常大的。从早期的民谣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打人命的烈度之大及其基本内容之严厉，如“婆婆哭

乖乖，儿子跪灵台”，事过几十年之后的打人命现象仍然保持了这些特色，如我们在案例１中描述的
王丁富妻子自杀后的打人命场面及其内容。刘某自然体验过类似的日常生活，她也观摩过打人命

这种场面的震撼性。而后来的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实际上也是在体验和观摩过类似刘某等人自

杀后的打人命场景后从而做出的一种救助手段。可以说，打人命这种社会实践给了已婚青年女性

一种救助机制，但是，这种救助的手段又是极其残酷的。打人命的恐怖性和震撼性以及对造成自杀

者自杀的对象的惩罚的严厉性，都通过社会实践的形式展演在村落场域中的每一个女性面前，因

此，这种实践构成了已婚青年女性能够有死亡想象，且能够想象到后我的存在以及后我能够看到自

己的目的的实现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丰村的已婚青年女性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体验和观看打

人命这样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能够想象到自己自杀后也仍然会有这种场面的出现。因此，后我的

想象本身其实是假象，也就是说死亡观本身并不是造成自杀者自杀的关键原因，真正支撑这种死亡

观存在并使自杀者自杀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实践。通过这种生活中的社会实践，已婚青年女性们发

现自己的自杀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无言的自杀，而是有意义且能让人们听到自己

倾诉的一种自杀。后我所看到的一系列想象的场面其实在自杀者没有自杀之前的真实生活中就已

经看到过了，想象中的后我所能看到的那一套，实际上是经由现实生活实践中已经发生的一幕的在

青年女性意念中的位移。或者，通俗说就是，我现在观看别人自杀后的打人命等一系列表演，从而

看到别人自杀后所获得到的重视，以及对造成别人自杀者自杀的对象的惩罚，就是我将来也碰到类

似的事情寻求不到救助而采取自杀手段将自己杀死后所会上演的场面。正是这种日常实践建构，

使得每一个已婚青年女性都是潜在的自杀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丰村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意念率

绝对是异常之高的。而这一切，在我们调查的京山农村是完全不存在的，因而，其所体现的自杀状

态是另外一种表演方式。

五、简短的结语

农村青年女性的高自杀率且高出青年男性的几倍的现实国情，需要我们从自己本土的特色出

发，在中国语境下去理解农村女性的自杀问题。家庭是中国社会构成的最基本的单位，且家庭对于

个体的意义之大远异于西方社会的家庭，因此，西方社会的自杀现象所可以得到解释的理由在中国

社会未必切合实际。因此，要研究中国的自杀现象就一定不能离开对家庭结构的研究。本文通过

对丰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的研究，试图阐释这样一个道理，即丰村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机制是

非常复杂的。其中有两个中层概念意义上的重要因素是致使丰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关键，一是

家庭结构中的婆媳关系及其变迁和夫妻关系及其变迁，二是人们对死亡后的想象。但在这两大中

观层次因素的背后，是更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或社会基础塑造了自杀的产生，社会实践现场中的自杀

后的一系列表达是构成已婚青年女性对自杀死亡后想象的现实基础，现实生活中这种实践的上演

会通过女性意念的投射映置到未来可能的自杀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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